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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地方民意代表，係指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議

員；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主

席、副主席、代表。 

第三條  地方民意代表每月得支給之研究費，不得超過下列標準︰ 

一、直轄市議會議長︰參照直轄市長月俸及公費。 

二、直轄市議會副議長︰參照直轄市副市長本俸、專業加給及

主管職務加給。 

三、直轄市議會議員︰參照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本

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四、縣(市)議會議長︰參照縣(市)長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 

五、縣(市)議會副議長︰參照副縣(市)長本俸、專業加給及主

管職務加給。 

六、縣(市)議會議員︰參照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簡任第十

一職等本俸一級及專業加給。 

七、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參照鄉(鎮、市)長本俸、專業

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八、鄉(鎮、市)民代表會副主席︰參照縣轄市副市長本俸、專

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九、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參照鄉(鎮、市)公所單位主管

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一級及專業加給。 

前項所稱專業加給，係指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 

第四條  地方民意代表依法開會期間，得支給之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

費，不得超過下列標準︰ 

一、出席費︰每人每日支給新台幣一千元。 

二、交通費︰每人每日支給新台幣一千元。 

三、膳食費︰每人每日支給新台幣四百五十元。 

第五條  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金及出國

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

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

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得編列議員助理補助費，補助各議

員聘用助理；助理補助費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十二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新臺幣十六萬元；並應於全國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度通案調整

時，比照其通案調整幅度調整，調整後之助理補助費總額及實

施日期由內政部公告之。 

以前項助理補助費補助聘用之助理，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應至

少聘用六人，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應至少聘用二人，均與議

員同進退。議員得聘以日薪計之助理，其日薪累計之月總支出，

不得超過前項助理補助費用總額四分之一。 

前項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

險費、勞工退休準備金、加班費、不休假加班費、資遣費及職

業災害補償等依法令應由雇主負擔費用部分，由議會於不超過

第一項規定總額百分之二十內編列預算支應之，並得以所領補



 

助費之額度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議會應就各議員有關第一項、第二項助理補助費總額與分配情

形、助理聘用關係及第三項所列各項費用之支應情形，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五萬元，於原住民族地區之村（里）

每月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並應於全國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度通

案調整時，比照其通案調整幅度調整，調整後之事務補助費總

額及實施日期由內政部公告之。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應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預算，

支應其保險費，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標準均

比照地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應包含投保保險

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

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參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規定編列預算於春節期間另發給事務補助費，其金額

以第一項事務補助費數額為基準計算之；該支出由內政部編列

預算支應之。 

第七條之一 

村（里）長任職滿六屆且年滿六十五歲者，應給予慰勞金及表

揚，其額度及支給辦法由內政部訂定之。 

第八條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之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之補助項目及

標準，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不得編列預算支付。 

第九條  本條例規定之費用，應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財政收

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由地方自治團體編

列預算辦理之。 

第十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八日公布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修



 

正公布之第七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一百十三年六月四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條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對象 

 金額 

項目 

直 轄 市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縣 （ 市 ）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會 

主席、副主席及代表 

健康檢查費 

（每人每年） 
一六、○○○ 一六、○○○ 一六、○○○ 

保險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五、○○○ 一五、○○○ 

為民服務費 

（每人每月） 
二○、○○○ 九、○○○ 三、○○○ 

春節慰勞金 

（每人每年）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出國考察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 五○、○○○ 

特別費 

（每人每月） 

議長二○○、○○○ 

副議長一四○、○○○ 

議長八八、○○○ 

副議長四四、○○○ 

1.人口數未滿五萬者 

主席二三、七○○ 

副主席一一、八五○ 

2.人口數在五萬以上

未滿十萬者 

主席二五、○○○ 

副主席一二、五○○ 

3.人口數在十萬以上

未滿二十萬者 

主席二六、三○○ 

副主席一三、一五○ 

4.人口數在二十萬以

上者 

主席二七、六○○ 

副主席一三、八○○ 

註一：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單據核銷。 
註二：特別費按月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三：保險費、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四：直轄市、縣(市)議會之原住民議員為民服務費每人每月再增加百分之二十。 

 


